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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总 则

1.1.1.1.1111适用范围

1.1.1 本规则适用于所有国内海上航行的载运乏燃料的中国籍货船，不论其建造日期及

尺度，包括小于 500总吨的货船。

1.1.2 本规则的要求不适用于军舰、海军辅助舰或其他为政府所拥有或由政府所经营，

目前仅在政府非商业性服务中使用的船舶；这类船舶的拥有部门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船

舶载运乏燃料的方式，在尽可能合理可行的范围内符合本规则的要求。

1.1.3 除本规则中另有规定外，乏燃料运输船舶应满足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的要求。

1.1.4 除本规则外，乏燃料运输船舶还应满足 IMDG规则的适用要求。

1.1.5 乏燃料运输船舶的强度、结构、布置、材料、构件尺寸、主辅机械、锅炉与受压

容器、电气设备等，其设计与安装均应适合预定的用途。除本法规规定外，本局接受按规定

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相应的现行规范或其他等效标准作为其衡准。

1.1.1.1.2222定义

1.2.1 本局：除另有规定外，本规则中所述的“本局”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1.2.2 船舶检验机构：系指实施船舶检验的机构，包括交通运输部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设置的船舶检验机构。

1.2.3 乏燃料：也称“辐照核燃料”，系指经受过辐射照射、使用过的核燃料，包含曾

用于维持自持式链式反应的铀、钍和/或钚同位素的材料。

1.2.4 乏燃料货包：系指按 IMDG规则中第 7类货物装运的经包装的乏燃料。

1.2.5 SOLAS公约：系指经修正的 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1.2.6 IMDG 规则：系指 SOLAS公约第 VII/1.1条所定义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1.2.7 IBC规则：系指按照 SOLAS公约第 VII/8.1条所定义的“国际散装危险化学品船舶

构造与设备规则”。

1.2.8 中国籍船舶：系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或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的船舶。

1.2.9 客船：系指载客超过 12人的船舶。

1.2.10 货船：系指非客船的任何船舶。

1.2.11 国内航行：系指不驶往中国以外港口的任何航行。

1.2.12 货物处所：系指由船体结构围蔽的载运乏燃料货包的处所。

1.2.13 事故：系指事件（包括乏燃料货包完整性的损坏，或具有可能引起乏燃料泄漏的

同等隐患）的发生或连续发生。

1.2.14 泄漏：系指乏燃料由其盛装系统漏出，或乏燃料货包的丢失。

1.2.15 就本规则而言，根据船舶预期载运乏燃料的最大总放射性活度，将乏燃料运输

船舶分成如下三个等级：

1级——载运乏燃料的总放射性活度小于 4000TBq的货船；

2级——载运乏燃料的总放射性活度小于 2×106TBq的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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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级——载运不限制最大总放射性活度的乏燃料的货船。

1.31.31.31.3 检验和发证

1.3.1 执行乏燃料运输船舶的法定检验应由船舶检验机构进行。船舶检验机构的验船师

在执行乏燃料运输船舶法定检验时有权：

（1）对船舶提出修理要求；

（2）在受到港口海事管理机构要求时，上船检查和检验。

1.3.2船舶检验机构的验船师在执行乏燃料运输船舶法定检验时，如确认船舶或其设备

的状况在实质上与“海上船舶乏燃料适装证书”（以下简称“适装证书”）所载情况不符，或船

舶不符合“出海航行或对船舶或船上人员均无危险”的条件时，该验船师或机构应立即要求

船舶采取纠正措施。如船舶未能采取此种纠正措施，则应撤消该船的“适装证书”，并应及时

通知本局。

1.3.3预期载运乏燃料的船舶的布置、装置、设备及其他项目（不包括签发其他船舶证

书所需检验方面的项目），应接受下列检验：

1.3.3.1 初次检验。在船舶被投入营运前或在第 1次签发“适装证书”前，应进行初次检

验。该检验应包括：

（1）图纸的审查；

（2）对船舶布置、装置及设备的全面检查和试验，以确认符合本规则的适用要求；

（3）核查载运乏燃料所需的文件资料（辐射防护大纲、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指南等）；

（4）检验合格后，签发“适装证书”。

1.3.3.2 年度检验。此类检验应在“适装证书”的每周年日前、后各 3个月内进行。年

度检验应包括：

（1）对“适装证书”和本局签发的其他船舶证书（如船舶适航证书、安全管理证书及

船上备有符合证明的副本）有效性的核查；

（2）对船舶布置、装置及设备的总体检查，以确保按照本章 1.3.4进行了维护，并符合

本规则的适用要求；

（3）检验合格后，应在“适装证书”上签署。

1.3.3.3 中间检验。此类检验应在“适装证书”的第二个周年日前、后各 3个月内或第

三个周年日前、后各 3个月内进行，并应替代本章 1.3.3.2中规定的 1次年度检验。中间检

验应包括：

（1）对“适装证书”和本局签发的其他船舶证书有效性的核查；

（2）对船舶布置、装置及设备的总体检查，以确保按照本章 1.3.4进行了维护，并符合

本规则的适用要求；

（3）对货物处所的温度控制及温度监测报警装置进行试验；

（4）检验合格后，应在“适装证书”上签署。

1.3.3.4 换证检验。间隔期不得超过 5年，一般应在“适装证书”到期前 3个月内进行。

换证检验应包括：

（1）对“适装证书”和本局签发的其他船舶证书有效性的核查；

（2）对船舶布置、装置及设备的全面检查和试验，以确认符合本规则的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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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载运乏燃料所需的文件资料（辐射防护大纲、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指南等）；

（4）检验合格后，签发“适装证书”。

1.3.4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1）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应加以维持，使能符合本法规的各项规定，从而保证该船在

各方面保持适合于出海航行而不致对船舶及船上人员产生危险；

（2）根据本规则对船舶所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未经船舶检验机构允许，对经过

检验的布置、装置、设备及其他项目，概不得变动；

（3）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且在任一情况都将影响该船的安全或影响该船救生设

备或其他设备的有效性或完整性时，该船的船长或所有人/经营人应尽快向签发“适装证书”

的船舶检验机构报告，供确定是否有必要作临时检验。

1.3.5船舶检验机构或其验船师，在完成初次检验及换证检验后，应向船舶签发“适装证

书”。证书应采用中文，并按照本规则附录中所给出的格式编制。按本规则所签发的“适装证

书”应存放在船上，供随时检查。

1.3.6 “适装证书”的有效期

（1）“适装证书”的有效期应不得超过 5年。

（2）如换证检验是在原有证书到期日前 3个月内完成，则新证书应从完成换证检验之

日起生效，其有效期从原有证书到期日算起；

（3）如换证检验是在原有证书到期日之后完成，则新证书应从完成换证检验之日起生

效，其有效期从原有证书到期日算起；

（4）如换证检验是在原有证书到期日前 3个月之前完成，则新证书应从完成换证检验

之日起生效，其有效期从换成检验完成日期算起；

（5）如换证检验到期，在无法获得修理设备和/或由于避免恶劣天气而导致延期等情况

下，经船舶检验机构认为正当和合理时，可给予证书不超过 3个月的展期；经展期的船舶在

抵达预定进行检验的港口后，不能再继续航行，必须进行换证检验。换证检验后的证书从换

证检验完成之日起生效，其有效期从展期前证书到期之日算起。



4

第 2章 破损稳性

2.12.12.12.1 1111级和 2222级乏燃料运输船舶

2.1.1 1级和 2级乏燃料运输船舶，不考虑船舶长度限制，应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第 II-1章 B-1部分中货船的破损稳性要求。对载重线船长小于 80m

的船舶，应使用 80m处的分舱指数 R。

2.2.2.2.2222 3333级乏燃料运输船舶

2.2.1 3级乏燃料运输船舶应满足下述（1）或（2）的破损稳性要求：

（1）IBC规则第 2章 I型船残存能力和货物处所位置的破损稳性要求；

（2）不考虑船舶长度限制，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第 II-1

章 B-1部分中货船的破损稳性要求。分舱指数 R应按下式计算：

0 00.2(1 )R R R= + −

式中： 0R 为根据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第 II-1章 B-1部分中

计算得到的分舱指数。

对载重线船长小于 80m的船舶，应使用 80m处的分舱指数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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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消 防

3.13.13.13.1一般要求

3.1.1 1级和 2级乏燃料运输船舶，其防火、探火和灭火除应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对货船的适用要求，还应满足本章 3.2的要求。

3.1.2 3级乏燃料运输船舶，其防火、探火和灭火除应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

技术规则》对货船的适用要求外，还应满足本章 3.2和 3.3的要求。

3.23.23.23.2货物处所的保护

3.2.1货物处所应设有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第 II-2章第

19条 3.1.3要求的货物处所固定冷却装置。

3.33.33.33.3 3333级乏燃料运输船舶的特殊要求

3.3.1 3级乏燃料运输船舶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 A类机器处所应设在货物

处所之前或之后，以保证船舶整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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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货物处所的温度控制

4.14.14.14.1一般要求

4.1.1 围蔽货物处所应有足够的通风或降温设施，以保证处所内任何时间的平均环境温

度不超过 55℃。但应注意拟载运乏燃料货包的最高设计环境温度，以保证货包的完好性。

4.1.2 用于货物处所的通风或降温系统应与用于其他处所的通风或降温系统相互独立。

4.1.3 对于货物处所温度控制所必需的设备或装置，如风机、压缩机、热交换器、冷却

水供给，应在每一货物处所双套设置。双套设备或装置之间应相互独立，不能互相影响，且

每套设备或装置都能满足 4.1.1的温度控制要求。

4.24.24.24.2 温度的监测与报警

4.2.1 每一货物处所应设有有效的温度监测系统，在温度超出设定值时，应能向驾驶室

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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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货物系固布置

5555.1.1.1.1 一般要求

5.1.1 在货物处所应设置足够的固定式系固设备来防止乏燃料货包的移动。固定式系固

设备在设计时，应考虑到货包的排列方向，以及下列船舶惯性加速度：

——1.5g 纵向；

——1.5g 横向；

——1.0g 垂向（向上）；

——2.0g 垂向（向下）；

其中 g为重力加速度，取为 9.81m/s2。

5.1.2 系固设备的布置应尽可能不干扰或阻碍本规则第 4章所要求的冷却空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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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电 气

6666.1.1.1.1 1111级和 2222级乏燃料运输船舶

6.1.11 级和 2级乏燃料运输船舶应设有符合 IEC 60092-201标准要求的备用电源，并确

保主电源及其主供电系统故障损坏不应影响备用电源工作。

6.1.2备用电源应能对下列设备供电至少 36小时：

（1）供给本规则第 3章 3.2条和第 4章所要求的货物处所冷却装置的设备；

（2）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所要求的所有应急服务设备。

6666.2.2.2.2 3333级乏燃料运输船舶

6.2.1 3级乏燃料运输船舶的备用电源应满足以下要求：

（1）本章 6.1的要求；

（2）备用电源应布置在本规则第 2章破舱稳性所预计到的任何损坏范围之外的地方。

6666....3333 其他

6.3.1 乏燃料运输船舶的卫星定位系统应能满足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对于乏燃料运输过

程中的在线监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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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辐射防护

7777.1.1.1.1 一般要求

7.1.1 乏燃料运输船舶应根据其预期具有最大辐射风险的航次（至少应考虑乏燃料最大

放射性活度、货包类型、装卸操作、航线、航行时间等影响）对船舶的辐射防护安全进行系

统性设计，以确保个人剂量的大小、受照射人数以及引起照射的可能性，在考虑了经济和社

会因素后，保持在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而且人员所受剂量应该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的剂

量限值。应就该航次的乏燃料运输，制定《放射性物品运输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并获

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的批准。

7.1.2乏燃料运输船舶应根据预期辐射照射的大小以及受照的可能性，制定辐射防护大

纲。辐射防护大纲可参照 EJ/T 20122-2016《放射性物质运输辐射防护大纲》进行编制，并

获得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的批准。

7777.2.2.2.2 防辐射措施

7.2.1船上应采取防辐射措施，确保船舶的正常运输条件下，对于乏燃料的载运和装卸，

或船舶常规部分的操作或维修，都不受到限制。

7.2.2船舶的防辐射措施既包括了船舶的设计及布置，也包括对于船舶及人员的管理规

定，包括但不限于：控制人员受照的时间、距离、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及器具、或是使用生物

防护材料（如合金钢、混凝土、铅、聚乙烯、水等）进行屏蔽。

7777.3.3.3.3辐射监测设备

7.3.1 船舶应至少在每一货物处所设置固定式的剂量监测装置，用来指示和记录该处所

的辐射水平。辐射水平应能呈现在驾驶室内，在辐射水平超过设定值时能向驾驶室发出视觉

和听觉报警信号。

7.3.2 船上应备有足够的便携式剂量探测器，用于例行或应急的表面污染和辐射水平监

测。

7.3.3 船上应配有数量足够供全船所有人使用的个人剂量计。

7.3.4 辐射监测设备应定期由专业检定机构进行检验及校准，并出具相关证明。

7777.4.4.4.4放射性污染

7.4.1应由有资格的人员或机构定期检查船舶及设备由于载运乏燃料而可能产生的放射

性污染，在污染程度超过限值时应尽快加以去污。对不适合于去污的区域和设备，应加设防

护罩或采用可方便更换的设备。

7777.5.5.5.5记录

7.5.1 对下列各项应保持其详细、综合和持久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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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上的职业受照射人员及任何其他人员所受照射的剂量；

（2）货物处所的污染及辐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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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管理与培训

8888.1.1.1.1管理

8.1.1乏燃料运输船的安全管理应满足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

第 9章“船舶安全营运管理”的要求。

8888.2.2.2.2培训

8.2.1 乏燃料运输船的船员应进行运输安全和应急响应知识的培训。船长、高级船员以

及乏燃料货包的相关操作人员应接受与其履行职责相应的培训及考核，并持有相关的资格证

书。

8.2.2 根据其履行职责和发生泄漏时受到辐射照射的风险，相关人员应接受以下方面的

培训：

（1）避免事故的方法和程序，例如乏燃料货包操作设备的正确使用和货包的恰当存放

方法；

（2）可以获得的应急响应信息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信息；

（3）乏燃料的危险性以及如何防止受到这些危害；

（4）发生乏燃料货包意外泄漏时应立即采取的程序，包括被培训人员所负责的应急响

应程序和要遵守的人员防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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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船舶应急响应

9999.1.1.1.1一般要求

9.1.1 乏燃料运输船舶，在运输乏燃料期间的核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应遵守国家核应

急的有关规定。

9.1.2 应根据其预期具有最大核事故风险的航次，制定《核与辐射运输事故应急响应指

南》（以下简称“应急响应指南”），应急响应指南的编制应满足本规则及国家核安全监管部

门的有关要求，并附在《放射性物品运输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的后面。

9999.2.2.2.2 应急响应指南的编制

9.2.1应急响应指南应使用中文编制。

9.2.2应急响应指南至少应包括：

.1船长或其他控制船舶的人员报告包含乏燃料的事故（按照本规则第 10章的要求）时

应遵循的程序；

.2在发生包含乏燃料的事故时，应联系的机构或人员名单；

.3事故发生后，船上人员为防止、降低或控制乏燃料的泄漏及导致乏燃料货包因事故而

丢失，所采取紧急措施的详细描述；

.4船上与国家和地方相关机构协调行动联系的程序和地点。

9.2.3如本局的其他规定中要求船舶配备针对其他事故的船上应急计划，则应急响应指

南可与其他计划合成为一本计划，称之为“船舶海上应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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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 相关事故的通告

11110000.1.1.1.1一般要求

10.1.1 在发生乏燃料货包丢失或可能丢失，和乏燃料泄漏及可能泄漏的任何事故情况

时，船长或船舶的其他负责人，应立即将此类事故的详细情况尽可能全面地向最近的有关主

管部门报告，该报告应根据本局制定的事故报告原则和指南作出。

10.1.2 乏燃料运输船舶发生损坏、故障、瘫痪事故也应进行报告，其包括：

.1 影响到船舶安全，包括但不限于碰撞、搁浅、失火、爆炸、结构损坏、进水和货物

移动；

.2 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包括操舵装置、推进系统、发电系统和必不可少的船载导航设

备的故障或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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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海上船舶乏燃料适装证书格式

海上船舶乏燃料适装证书

（公章）

按中国海事局《乏燃料运输船舶法定检验暂行规则》由__________________签发

（船舶检验机构全称）

船舶特征

船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船检登记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乏燃料运输船舶的等级_____________________

兹证明：

1 该船业已按《乏燃料运输船舶法定检验暂行规则》进行检验；和

2 检验表明该船舶的布置、装置及设备符合《乏燃料运输船舶法定检验暂行规则》

的适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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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证书基于的检验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发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发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者声明，其得到中国海事局对签发此证书的正式授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发证书人员签字和/或签发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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